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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00年至今，江苏高考改革走过了二十多年。从江苏启动高考改革以来，在考试科目设置、志愿填报

机制、招生录取方式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较好成果。2014年，我国开启新一轮高考综合

改革，江苏作为第三批试点省份政策已经落地实施两年。新高考改革在江苏“08方案”的基础上，对保

障教育公平、促进考生选择自由等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但同时，新方案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新情况、

新问题，突出表现为政策导向与现实期待冲突、社会理性与个体理性冲突、群体利益与多元诉求冲突。

本文基于公平与自由的视角，反思江苏高考制度的二十年改革，提出加强新高考改革成效评估，加强对

苏北地区经济支持，加强生涯规划选科辅导等措施，梯次推进改革进程，促进考生选择自由和保障教育

公平。以希为江苏新高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些许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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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00, Jiangsu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has gone through more than 2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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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Jiangsu started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t has made some beneficial at-
tempts in subjects setting, voluntary reporting mechanism, enrollment and enrollment, etc. In 
2014, our country started a new round of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Jiangsu as the third batch of pilot provinces policy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two years. Based on 
the “08 Program” of Jiangsu Province,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has made new 
progress in guaranteeing education fairness and promoting examinee freedom of choic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ome new situations and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plan, 
such as conflict between policy orientation and realistic expectation, conflict between social ra-
tionality and individual rationality, conflict between group interests and multiple demand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airness and freedom,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20-year reform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such as streng-
thening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streng-
thening the economic support for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of career 
planning and subject selection, etc.,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further improve-
ment of Jiangsu’s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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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江苏高考制度伴随着国家招生考试制度的发展历经了制度恢复期、发展调

整期和改革深化期三次重大变迁，高考模式从“5 + 3”演进为如今新的“3 + 1 + 2”[1]。从考试科目看，

江苏高考改革整体呈现出保障基础学科优势地位、逐渐减轻学业考试负担的改革进路；从录取机制看，

江苏高考录取志愿呈现保证教育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与自由的多元平衡措施；从高校招生看，江苏高校

在招生录取中的自主权走过了从无到有、从松到紧的迂回反复。历史上每一次新高考改革，都体现着国

家在新时期对创新教育模式的思考与探索。 
新世纪以来，江苏高考制度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为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我国人才选拔要求

的考试招生制度做出了许多有益且艰辛地尝试，为推动江苏教育公平、学生全面发展、家庭幸福安康、

社会和谐稳定、国家经济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本文以高考改革的两个核心要素：“公平与自由”为

视角，分析自 2000 年以来，江苏高考的改革历程，对这二十多年面临的诸多困境做出反思，进而提出探

索和解决这些难题的时代对策，尤其对伊始于 2021 年的江苏新高考改革过程中显现的不足做出分析与回

应。以希，促进江苏新高考改革的完善，巩固江苏新高考改革的成效。 

2. 江苏高考制度的历史演进 

2.1. 我国高考制度的变迁历程 

江苏高考制度的改革发展脱离不了全国高考制度变迁的影响，自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的高考制

度历经了制度恢复期、发展调整期、改革深化期三个阶段。其中，1977 年至 1984 年为高考制度恢复期[2]。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05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孟波 
 

 

DOI: 10.12677/ae.2023.131052 318 教育进展 
 

通说认为，中国高考改革正是从 1977 年拉开序幕。这一时期，我国高考制度主要以平稳过渡、规范考试作

为基本状态 1。因时代政治背景，当时的高校基本沿袭了“文革”前的招考制度，虽然有诸多变通和改进，

但整体并不尽如人意。比如：高考报名仍不自由，部分地区存在“政审”障碍；高考录取机制首先保障重

点大学的优先录取权，其次尊重考生的自主选择权；高考录取分数线按照年龄划分，有违教育公平性的要

求 2 [3]。 
1985 年至 1998 年，为高考制度调整发展期。在这一阶段，国家开始全面探索在教育公平理念下的

高考改革模式，整体呈现出平缓上升的趋势，高校录取率也从 20%逐渐上升到 30%多。但此阶段的高考

教育整体上还是呈现国家主导，地方遵照执行的样态。虽然中共中央于 1985 年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

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但见效甚少。 
第三阶段为 1999 年至今，为高考制度改革深化期。这一时期，我国高考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与高考改革过程中，1999 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开启了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普及化

的转变历程。1999 年，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

拉开了一场新的高考改革的序幕。 

2.2. 新世纪江苏高考改革的演进 

从 2000 年开始，江苏在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下，

遵循“有条件的省级人民政府进行多种形式的高考制度改革试验”的精神，在高等教育招生考试领域，

开展了五次具有重大意义的高考制度改革。 
第一次为 2000 年至 2001 年，江苏高考实行“3 + x”的模式，即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再加上一

门小综合。小综合分为文科和理科，高考录取按照文理分科划线、分科录取 3。第二次为 2002 年，当年

江苏高考实行“3 + x”的模式，即不区分文理科，高考要考察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地理、

物理、化学、生物等全部高中课程。相对于 2000 至 2001 年实施的小综合而言，2002 年实施的大综合考

试，具有三方面优点： 
一方面，能够彻底解决考生文理偏科的现象；另一方面，能够较好地减轻高中教学“考什么、教什

么”的应试现象；再一方面，还能够夯实高中考生的基础知识，让考生具备较宽的专业口径。但是，大

综合考试模式极大地增加了考生的考试负担，有违国家的主导高考改革方向。同时，宽口径的专业学习，

导致学生专业基础素养相对偏低，给高校的人才培养，尤其是基础学科、理工学科的高尖端人才培养带

来了较大的挑战，该方案受到社会大众的质疑。第三次为 2003 年至 2007 年实施的“3 + 1 + 1”模式。此

次改革的突出亮点在于，尊重考生学习的兴趣意旨。“3 + 1 + 1”模式下，选科多达 15 种组合，创造性

地打破了文理科的界限，并且大幅减少了高考考试科目。此外，由于多达 15 种的选科组合，给高考的评

分测量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不同学科组合、不同科目试卷如何能够“一把尺子量到底”，保证高考评分

的公平、公正，成为了“3 + 1 + 1”模式的致命缺陷。第四次为 2008~2020 年实施的“08 方案”，该方

案成为江苏高考实施时间最长的制度。“08 方案”同“3 + 1 + 1”模式相比，选考科目由 15 种降低为 8
种，大幅度减少了选科科目组合；学业测试按照等级进行赋分解决了“3 + 1 + 1”模式中，不同选科分数

无法统一衡量的缺陷，提升了教育的公平性；在完善“3 + 1 + 1”模式基础之上，还改变了以往“一考定

终身”的应试模式，变一次性考试为多样化考试。第五次高考改革是 2001 年至今，按照国家深化招生考

 

 

1新中国第一次高考于 1952 年 8 月 15、16、17 日三天举行。缘此，1952 年被认为是新中国高考制度的确立之年。1966 年“文化

大革命”开始，高考因此中断 10 年，直到 1977 年才得以恢复。学界通说观点认为，高考制度改革始于 1977 年恢复高考以后。 
2教育部《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有明确规定，“录取学生时要优先保证重点院校”。 
3 全国统一卷，总分 750 分，语文、数学、外语各 150 分，小综合文科：政治 历史 地理，小综合理科：物理 化学 生物，文综、

理综各 3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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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制度改革的统一部署，江苏作为第三批改革省份，采用了“3 + 1 + 2”模式 4。该模式被认为是在国家

在江苏“08 方案”基础之上，结合第一、二批改革经验，提出的兼容高考新旧模式的最终方案 5。“3 + 1 
+ 2”模式的选科组合共计 12 种方式，介于“3 + 1 + 1”模式和“08 方案”之间，相对较为适宜；“3 + 1 
+ 2”模式在“08 方案”多样化考试的基础上，推进了分类考试、综合评价与多元录取，改变了“一考定

终身”的教育机会主义。 
新世纪以来，江苏充分利用试点先行的自主优势，在推动教育公平和选择自由的高考教育制度改革

上，敢于挑战、勇于尝试，为我国第三批新高考制度改革奠定了“先行经验”。在国务院的推动下，于

2014 年开始实施的新高考改革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覆盖面最广、影响人最多、困难度最大的高考综合

改革。虽然江苏是“08 方案”的开创者，也是第三批新高考改革的成功落地者，但是面临多元利益的冲

突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匹配矛盾，江苏新高考改革也遭遇一些困境和挑战。 

3. 江苏新高考制度的改革困境 

高考作为中国教育的指挥棒，发挥着资源调节和政策导向作用。新高考制度作为一项国家基本教育

制度，是为国家科学选才、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社会纵向流动的重要机制。从近两年江苏新高考综

合改革的实施成效看，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譬如，功利性选科，多次考试加重

学业负担，缺乏职业规划指导，高考移民投机增多，唯分数论更加突出等。笔者将其归纳为：政策导向

与现实期待冲突、社会理性与个体理性冲突、群体利益与多元诉求冲突。造成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原因是

错综复杂的，既有结构性的矛盾，也有社会因素的影响[4]。下文，将对江苏新高考改革面临的困境，作

进一步的探讨和剖析。 

3.1. 江苏新高考改革面临教育公平的挑战 

古语道：“不患寡而患不均”，所谓“不均”即“不公平”。近年，世界经济整体环境不太稳定，

中国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江苏作为中国经济大省，经济环境也处于激烈的变革之中，省内表现为苏南

和苏北的经济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省外表现为江苏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也在扩大，社会对公平的期

盼和抱怨充斥整个社会。一直以来，高考制度被认为是保障社会公平和阶层流动的基本制度。教育不公

平对于公众而言更为敏感，严重损害公众对于教育的既有共识和信仰。江苏新高考改革一直以来以保障

教育公平作为首要任务，但是社会阶层多元化、社会环境复杂化等因素，对教育质量和社会公平提出了

严峻的挑战[5]。 
首先，新高考选科政策导致教育供给不公平。江苏新高考改革的一项亮点措施是变“08 方案”的 8

种选科组合为“3 + 1 + 2”模式的 12 种选科组合。改革初衷是寄希望于多样化的选科组合，来满足考生

个体特征和选择自由的需求，打破一直以来文理分科的人才选拔和培养的弊端。但是，在彻底自由的选

科模式下导致了高中、考生、高校三方的不满。第一，高中教学资源不足，人为干预选科。“自由走班

制”是新高考模式催生下产生的高中教学组织形式，各式各样的“走班制”对高中教育资源的供给和教

育管理提出了过高的要求[6]。对于师资和硬件本就不足的苏北地区的中学而言，“自由走班制”根本不

可行。无法实行“自由走班制”的中学，只能采用人为干预的手段，规定学生仅学校有条件开设的几种

选科组合。第二，考生不能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正如第一点所述，在人为干预考生选科组合的情况下，

考生丧失了选择有兴趣、有优势的科目组合，无法享受到其他考生能够享有的教育资源。第三，高校选

 

 

4“3 + 1 + 2”中的“3”是指语文、数学、外语 3 门必考科目，“1”是指的从物理或者历史中选考 1 门，“2”是指从思想政治、

地理、化学、生物四门学科中再选 2 门作为选考科目。 
5按照国务院 2014 年颁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第一、二批高考改革 6 省份采用“3 + 3”模式，第三、

四批改革 15 个省份采用“3 + 1 + 2”模式。第五批高考改革 8 个省份也将采用“3 + 1 + 2”模式于 2025 年迎来首考。至此，“3 + 
1 + 2”将成为新高考改革的主流考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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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不到符合选科要求的考生。高校根据 2019 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

求指引(3 + 1 + 2 模式)》规定，对招生专业提出选科要求。但是，由于高中无法实现完全“自由走班制”

教学，学生选科覆盖面不足，导致部分专业无法科学遴选学生。比如：新高考改革落地实施第一年中的

化学选科严重不足，导致全国很多高校在江苏投放的化学类专业计划未能选拔到满意的生源。 
其次，新高考志愿填报机制专业性引致教育不公平。为了充分体现考生的选择自由，减少考试被调

剂的可能性，江苏高考改革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地增加考生可报考院校专业数量。“08 方案”中每位考生

在普通批次可以填报 8 所院校，每所院校可以填报 6 个专业志愿，合计 48 个院校专业志愿。“3 + 1 + 2”
新高考模式下，每位考生在普通批次可以填报 40 所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中可以填报 6 个专业志

愿，合计 240 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新高考录取机制的改革，使得高校志愿填报工作变得异常繁杂和专业，

许多高校招生工作人员都为此而苦恼，更不用说初次报名的考生和父母了。随着可供考生选择的专业志

愿数激增，志愿填报对考生及家庭的信息量要求越来越大，已然超越了一般家庭的“高校信息关注容有

度”。为此，经济条件好、社会阅读多、人脉资源广的家庭占据了更多的信息量，相比普通家庭和农村

家庭而言，在信息填报层面上具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最后，新高考综合评价自主招生引发教育不公平。自主招生政策，是我国高考制度的一项重要举措，

旨在通过特殊考试吸收有特殊才能的学生，改变“一考定终身”，作为统一高考的有益补充。2000 年新

高考改革以后，该项制度退出高考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新高考实行的综合评价机制。综合评价初衷是为

了丰富考生入学渠道，弱化统一考试带来的应试弊端。同样，综合评价在执行过程中也引发了一些令人

担忧的地方，社会对其公平性提出质疑。综合评价的考核机制要求考生具备各类奖项、证书等，这些都

是需要考生家庭长期有效的资本投入、时间投入和文化投入。对于经济条件相对偏弱的苏北家庭或是农

村家庭而言，显然，这些超出了家庭可承受的范围。社会阶层的存在和分化是既定的事实，笔者无意去

避讳。需要提醒的是，看似因个体家庭的经济地位造成的教育不公平，事实上，是区域经济分化、城乡

差异带来的教育不公平的具体体现[7]。 

3.2. 江苏新高考改革面临自由选择的冲突 

高考制度的改革需要敢于打破常规、捅破天花板。教育需要活力，自由的精神就是教育的活力之源。

新高考改革正在打消文理分科、破除一考定终身，正在丰富考生专业选择、拓宽分类考试途径，一定程

度上突破了传统高考机制的禁锢，给考生和家长带来更多的选择自由。 
首先，院校专业组模式导致考生放弃选择偏好。江苏新高考改革改变了以往“院校 + 专业”的志愿

填报机制，转而采用“院校专业组 + 专业”的志愿填报机制。相比而言，虽然“院校专业组”比“院校”

更加精确，减少了考生填报的盲目性和博弈性，但是事与愿违，高校在设置专业组的时候，没有遵照制

度改革者的预期，将同一个学科门类分为一组，而是“功利性”地选择了不额外增加再选科目报考要求。

最终，在平行志愿只投一次档的既定规则下，考生为了求稳不得不放弃心仪的专业，退而求其次选择其

他更为稳妥的专业并且选择专业服从调剂。不得不说，江苏新高考改革为了衔接“08 方案”，没有选择

“专业 + 院校”的浙江(或山东)模式，甚为遗憾[8]。 
其次，选科赋分补偿导致考生被迫选择化学类科目组。江苏新高考“3 + 1 + 2”模式，在落地实施当

年，遭遇了“化学”全面遇冷的尴尬局面。化学作为民生行业，事关考生未来的成长和发展，也关系国

家的科技进步，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畅想空间。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沦落到“无人问津”和“谈化色变”

的境地，这是新高考改革所始料未及的。究其原因，在于化学学科较难和新高考采用等级赋分机制造成

的。考生及家长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即为了获取更高的考分，倾向于避开化学选科。如此，一方面

可以避开和理科尖子生进行正面竞争；另一方面可以选报地理等相对较为容易得分的科目，缩短与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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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分值差距。类似的情况也在浙江省的高考改革过程中发生过，浙江新高考改革采用“3 + 3”模式 6，

大量考生弃选物理转选地理、历史等科目。结果是，考生没有选择物理选科，导致大量双一流高校在浙

江遇到选材难的问题[9]。 
最后，综合评价考试机制导致考生选择受限。新高考改革中的综合评价机制旨在打破一考定终身的

全国统一考试的弊端，推进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增加考生高校选择机会。但现行的综合评价体系

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更多的是以各个学校的自主安排为准。按照江苏招生考试规定，综合评价面试一

般都在高考结束后进行。举办综合评价的高校，往往通过“时间同盟”形成“垄断”，即同一层次类型

的高校，往往协同综合评价面试时间为同一天，迫使考生无法参加多所学校的综合评价面试，最终不得

不因为面试时间冲突，只能选择参加一所高校的面试测试。该种做法，有损考生的自由选择权，有违综

合评价增加考生选择机会的机制初衷。 

4. 江苏新高考制度的改革反思 

4.1. 加强高考改革成效评估，梯次推进改革进程 

本次新高考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的一次全国性高考制度改革。相比较江苏

“08 方案”和之前的高考方案而言，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尤其是在考试科目组合、科目评分方法、志愿

填报机制等方面均有较大改动。一方面，全省教育系统应该高度重视本次新高考改革，要充分认识改革

的亮点和重要性，加大对新高考方案的学习和研讨。此外，还要组织专家、高校招生人员、高中教师、

高考学生进行改革成效的研讨和评估，复盘反馈改革中遇到的制度缺陷和实践困境，总结出新高考改革

中的要点和实践中容易误解的政策，通过新媒体、传统媒介等方式及时向社会传达解释，尽可能减少因

为政策误读而对考生产生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新高考方案考虑不周全可能带来的潜在危

险，及时研读教育部文件精神，做好政策的弥补工作。比如，通过研究比较教育部发布的两次选科方案

指南，向考生传达再选科目选择物理和化学的重要性。如此，既能保证国家在科学选拔人才方面的需求，

也能避免人为干预影响考生的选择自由。 

4.2. 加强苏北地区经济支持，确保区域教育公平 

“社会理当使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社会存在的阶级

分层不应当成为公民接受教育的门槛[10]。新高考改革的首要目的就是要确保教育公平，而城乡教育差异

化，苏南、苏中、苏北教育不均衡就是教育区域不公平在江苏的显现。促进江苏省内区域流动，不光有

利于经济偏发达地区的发展，也有利于因社会阶层流动而带来的社会稳定。更何况，让每个人接受公平

的教育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穷的地方

越难办教育，但越穷的地方越需要办教育，越不办就越穷。”教育的“马太效应”警醒我们，必须重视

区域教育不公平，从发展教育抓起才能从本质上为苏北经济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同时，为了防止再出现

2016 年的“减招事件”，也需要对省内经济发达地区做好政策解读和疑问解答工作，避免因为政策不理

解、不领悟而导致的集体性事件。 

4.3. 加强生涯规划选科辅导，确保考生选择自由 

江苏新高考实行的“3 + 1 + 2”模式已然实行 2 年，从实施的效果看，整体上达到预期，考生的一次

投档率较“08 方案”有了很大的提升。也应当注意到，在“3 + 1 + 2”模式高达 240 个院校专业组志愿

 

 

6 对于浙江大部分成绩中等的考生来说，他们并不能真正从地理、政治、技术、历史、生物、化学、物理七门课选出他们最喜欢、

最擅长的三门进行考试，“七选三”政策实际变为不含物理“六选三”，甚至有转变为连化学都不含的“五选三”的趋势。“自

由选择”是改革的初衷，却是浙江的保底政策或者专业限制政策都没法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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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考生被一次投档成功也是“理所当然”，毕竟多达 240 个专业志愿，一次性投档的概率较“08 方案”

提升了近 300%。可是，假如考生被第 240 个志愿录取，这是考生所期待的吗？考生对这样的投档结果满

意吗？另外，按照新高考方案设计，考生在高中二年级需要进行选科分类，大体上需要确定高考的报考

专业方向，实施“自由制走班”教学。这种选择，对于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而言，是否有知识储备能够做

出如此重要的判断？考生的家庭和高中所在学校的教师是否有能力做出指导？ 
笔者认为，在高中阶段尽快开展职业生涯选科辅导对于新高考模式改革而言，非常重要。这不光有

利于考生尽早思考和规划自己的人生职业方向，还有利于学校尽早统筹和规划有限的教学资源。具体而

言，其一，要设立专门的生涯选科教育岗位。职业生涯教育和专业学科辅导与高中教学差异较大，不宜

由高中科目任课教师代为授课。只有聘请专业的师资队伍，邀请高校招生人员、学科专家提前介入，才

能为考生提供较为全面的职业生涯规划和专业选科辅导。其二，要推进高中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建设。按

照新高考既定要求，高中应当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但是，由于高中学业课程的压力和高考应试思想

的作祟，该课程在高中基本处于“悬置”状态[11]。需要全省教育系统重视对于高中职业生涯规划的课程

设置和学分要求，强化课程的实施考核和评价。其三，利用生源基地校友资源促进校社交流。新高考改

革的一个突出亮点在于将职业生涯规划提前纳入高中阶段学习，这对于未曾涉世的高中而言，存在一定

的理解难度和实践困境。为此，可以采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让学生的生涯学习更加生动。

所谓“请进来”，就是指可以充分利用生源基地、校友会、家委会等社会资源，邀请各行各业的优秀代

表进校讲授各类职业现状和发展前景，向考生提供了解行业实际的机会。“走出去”，就是可以将学生

社会实践和社会服务工作同职业生涯体验相结合，带领学生进入企业、进入社会，让学生有近距离感悟、

沉浸式体验的平台[12]。 
中国的高考是全世界参加人数最多的也是规模最大的统一性考试。我国地大人广、经济发展不平衡，

因此，不管高考如何改革，难免会存在一些考虑不周、实际情况特殊导致政策执行有违初衷的意外情况。

但是，高考改革永恒不变的是“保障教育公平”“尊重考生自由选择”等核心教育理念。江苏自主高考

改革已经实施二十多年，新高考改革方案也落地实施两年，显现了一些不足和有待完善的地方。接下来，

江苏应该在关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尊重考生的自由选择，对新高考改革的成效进行评估和改

进，努力寻找公平、自由和效率之间的平衡点，为江苏省科学选拔人才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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